
2021 级研究生开题报告考核通知  

一、对象：2021 级博士、硕士研究生，按照《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

开题报告实施细则》的要求及程序进行。 

二、时间：公开报告应在 2023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。不能按期进行开题报告

者，应在 2022 年 12 月 5 日前提交《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课程或培养环节延

缓申请表》（研究生院网站下载）至学院教学秘书（联合培养研究生交至联

合培养单位联系人）。 

三、步骤 

1、博士研究生：参照《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评阅的规定》

先进行开题评阅，评阅通过者才能进行公开报告。 

1）博士生从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并填写博士生开题报告表格; 

2）博士生将开题报告线下交导师审核，同意后才能进入下一步; 

3）博士生必须事先对开题报告中涉及姓名、学号、导师姓名等一切可体现作

者及导师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隐匿处理(以符号“×××”代替)，2022 年 11

月 25 日前将经隐匿处理的 WORD 版和 PDF 版（附件皆以学号命名：如

D210101001.doc，D210101001.pdf）及博士开题评阅信息表（excel）同时发

研究生院 pybshou@163.com 邮箱。来信正文中应说明姓名和学号，并留下本

人手机号码，以便联系，如有保密等特殊要求请明确。 

注意：请博士生认真填写开题报告，开题报告评阅首次不通过者二次送审费

用学生自理。 



2、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：从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并填写开题报告表格，经

导师审阅修改后，再进行网上申请。网上操作方法：进入研究生新系统-培养

管理->培养环节管理 

注意：文献综述无成绩者不能申请进行开题报告。 

第一步：开题报告网上申请和提交（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）。 

第二步：导师审核（2022 年 12 月 10 日前）：研究生提醒导师及时网上审核，

导师未审核者不得进行公开报告。 

第三步：公开报告（2023 年 1 月 10 日前）：博士生、硕士生公开报告在学

院或联合培养单位进行，报告具体时间、地点由各培养单位负责安排并在网

上公布。博士生开题公开报告在开题评阅后进行，博士生开题评阅由研究生

院组织、公开报告由学院或联合培养单位组织。 

第四步：修改：公开报告后，需要修改者应及时告知本学院教学秘书或联培

单位联系人，由其在网上将需要修改的开题报告退回，本人修改完毕后网上

提交（公开报告后 5 日内），并提醒导师再次进行网上审核（公开报告后 7

日内）。 

第五步：成绩录入及材料归档：开题报告完成后，学院教学秘书在 20 日内完

成成绩录入，联培单位联系人在 10 日内将开题报告成绩汇总表及纸质版盖章

材料扫描件发送至 pybshou@163.com 邮箱，根据学院或联培单位通知，研究

生本人打印开题报告正文 1份，交至本学院教学秘书或联培单位联系人存档。 



请研究生们相互转告，以保证本单位开题报告工作能按期进行。此过程中如

遇研究生系统问题请先向学院教学秘书或联合单位联系人反映，再由学院或

联培单位统一转给研究生院培养办。 

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

2022 年 11 月 7 日 

 


